
武隆府办〔2022〕13 号

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调整成立有关议事协调机构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，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区政府有关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因工作需要，经区政府同意，决定调整、成立有关议事协调

机构。其名单如下：

一、武隆区安全生产委员会

（一）组成人员。

主 任：左 军 区政府区长

常务副主任：刘高永 区政府常务副区长

副 主 任：张 永 区政府副区长、公安局局长

王 东 区政府党组成员

区政府办公室联系副主任，区应急局主要负责人

委 员：区发展改革委、区教委、区经济信息委、区民

政局、区规划自然资源局、区住房城乡建委、区城市管理局、区

交通局、区水利局、区农业农村委、区商务委、区文化旅游委、

区卫生健康委、区应急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林业局、区供销合

作社、区消防救援支队、区公安局交巡警支队、区气象局、区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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游产业（集团）公司、区城市发展（集团）公司、区工业发展（集

团）公司、重庆高交警武隆大队（白马至彭水）、重庆高交警涪

陵大队（南涪高速）、重庆高速执法三支一大队（水江至白马）、

重庆高速执法队三支二大队（白马至彭水）、重庆高速执法四支

三大队（南涪高速）、中国邮政武隆分公司、武隆火车站、区烟

草公司、国网重庆武隆供电公司、中国电信武隆分公司、中国石

油武隆经营部、中国石化武隆经营部、中国移动武隆分公司、中

国联通武隆分公司、区广电网络公司等单位主要负责人。

区纪委监委机关、区委办公室、区政府办公室、区委组织部、

区委宣传部、区委统战部、区委政法委、区委编办、区科技局、

区司法局、区公安局、区财政局、区人力社保局、区生态环境局、

区国资委、区工商联、区总工会、团区委、区妇联、区科协、区

红十字会、区残联、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、区世遗中心、区融媒

体中心、区税务局等单位分管负责人。

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（简称区安委办）设在区应急局，

由区应急局主要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，分管负责人兼任副主

任。

（二）专项安全办公室及主要职责。

区安委会下设道路交通安全办公室、水上交通安全办公室、

建设施工安全办公室、危险化学品安全办公室、矿山安全办公室、

旅游安全办公室、城市运行安全办公室、消防安全办公室、特种

设备安全办公室、工贸安全办公室、教育安全办公室等 11 个专

项安全办公室，负责具体推进相关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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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﹒道路交通安全办公室。设在区公安局交巡警支队，由区

公安局交巡警支队主要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，分管负责人兼任

副主任。

2﹒水上交通安全办公室。设在区交通局，由区交通局主要

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。

3﹒建设施工安全办公室。设在区住房城乡建委，由区住房

城乡建委主要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、分管负责人兼任副主任。

4﹒危险化学品安全办公室。设在区应急局，由区应急局主

要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、分管负责人兼任副主任。

5﹒矿山安全办公室。设在区应急局，由区应急局主要负责

人兼任办公室主任，分管负责人兼任副主任。

6﹒旅游安全办公室。设在区文化旅游委，由区文化旅游委

主要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，分管负责人兼任副主任。

7﹒城市运行安全办公室。设在区城市管理局，由区城市管

理局主要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，分管负责人兼任副主任。

8﹒消防安全办公室。设在区消防救援支队，由区消防救援

支队主要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，分管负责人兼任副主任。

9﹒特种设备安全办公室。设在区市场监管局，由区市场监

管局主要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，分管负责人兼任副主任。

10﹒工贸安全办公室。设在区应急局，由区应急局主要负责

人兼任办公室主任，分管负责人兼任副主任。

11﹒教育安全办公室。设在区教委，由区教委主要负责人兼

任办公室主任，分管负责人兼任副主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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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武隆区减灾委员会

（一）组成人员。

主 任：左 军 区政府区长

常务副主任：刘高永 区政府常务副区长

副 主 任：马宏伟 区委常委、人武部政委

张 凯 区政府副区长

张 永 区政府副区长、公安局局长

何圣春 区政府副区长

委 员：区政府办公室主任、有关副主任；区委网信办、

区发展改革委、区教委、区科技局、区经济信息委、区民政局、

区司法局、区财政局、区规划自然资源局、区生态环境局、区住

房城乡建委、区城市管理局、区交通局、区水利局、区农业农村

委、区商务委、区文化旅游委、区卫生健康委、区应急局、区国

资委、区统计局、区林业局、团区委、区科协、区红十字会、武

警武隆中队、区行政学校、区金融服务中心、区人防指挥中心、

区消防救援支队、区气象局、武隆银保监管组、武隆火车站、国

网重庆武隆供电公司、武隆水文站等单位主要负责人。区人武部、

区委宣传部、区公安局等单位分管负责人。

区减灾委办公室设在区应急局，由区应急局主要负责人兼任

办公室主任，区应急局分管负责人兼任办公室副主任，承担区减

灾委日常工作。

（二）专项指挥部。

区减灾委下设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、区防汛抗旱指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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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、区抗震救灾和地质灾害防治救援指挥部、区气象灾害防御指

挥部等 4 个专项指挥部。

1﹒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。

指 挥 长：张 凯 区政府副区长

副指挥长：区政府办公室联系副主任，区应急局、区林业局

主要负责人，区公安局分管负责人

成 员：区人武部、区委宣传部、区委网信办、区发展改

革委、区教委、区经济信息委、区公安局、区民政局、区财政局、

区规划自然资源局、区生态环境局、区交通局、区水利局、区农

业农村委、区商务委、区文化旅游委、区卫生健康委、区应急局、

区林业局、区气象局、武警武隆中队、区消防救援支队、国网重

庆武隆供电公司等单位分管负责人。

指挥部下设办公室于区应急局，由区应急局分管负责人兼任

办公室主任，承担指挥部日常工作。

2﹒区防汛抗旱指挥部。

指 挥 长：何圣春 区政府副区长

副指挥长：区政府办公室联系副主任，区水利局、区应急局

主要负责人

成 员：区人武部、区委宣传部、区委网信办、区发展改

革委、区教委、区经济信息委、区公安局、区民政局、区财政局、

区规划自然资源局、区生态环境局、区住房城乡建委、区城市管

理局、区交通局、区水利局、区农业农村委、区商务委、区文化

旅游委、区卫生健康委、区应急局、区国资委、区气象局、区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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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救援支队、武警武隆中队、武隆火车站、国网重庆武隆供电公

司、武隆水文站等单位分管负责人。

指挥部下设办公室于区应急局，由区应急局分管负责人兼任

办公室主任，承担指挥部日常工作。

3﹒区抗震救灾和地质灾害防治救援指挥部。

指 挥 长：张 凯 区政府副区长

副指挥长：区政府办公室联系副主任，区规划自然资源局、

区应急局主要负责人

成 员：区人武部、区委宣传部、区委网信办、区发展改

革委、区教委、区科技局、区经济信息委、区公安局、区民政局、

区财政局、区规划自然资源局、区生态环境局、区住房城乡建委、

区城市管理局、区交通局、区水利局、区农业农村委、区商务委、

区文化旅游委、区卫生健康委、区应急局、区气象局、区国资委、

团区委、区红十字会、武警武隆中队、区人防指挥中心、人行武

隆支行、武隆银保监管组、区消防救援支队、武隆火车站、国网

重庆武隆供电公司、武隆水文站等单位分管负责人。

指挥部下设办公室于区应急局，由区应急局分管负责人兼任

办公室主任，承担指挥部日常工作。

4﹒区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。

指 挥 长：何圣春 区政府副区长

副指挥长：区政府办公室联系副主任，区应急局、区气象局

主要负责人

成 员：区人武部、区委宣传部、区委网信办、区发展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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革委、区教委、区科技局、区经济信息委、区公安局、区民政局、

区财政局、区规划自然资源局、区生态环境局、区住房城乡建委、

区城市管理局、区交通局、区水利局、区农业农村委、区商务委、

区文化旅游委、区卫生健康委、区应急局、区国资委、区林业局、

区消防救援支队、区气象局、武隆银保监管组、武隆火车站、国

网重庆武隆供电公司、武隆水文站等单位分管负责人。

指挥部下设办公室于区应急局，由区应急局、区气象局分管

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，承担指挥部日常工作。

三、武隆区政府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

主 任：左 军 区政府区长

常务副主任：刘高永 区政府常务副区长

副 主 任：马应华 区政府副区长

马宏伟 区委常委、人武部政委

黄 昕 区政府副区长

张 凯 区政府副区长

张 永 区政府副区长、公安局局长

何圣春 区政府副区长

刘 印 区政府副区长

邓 涛 区政府副区长

委 员：区政府办公室、区委网信办、区发展改革委、

区教委、区科技局、区经济信息委、区民政局、区司法局、区人

力社保局、区规划自然资源局、区生态环境局、区住房城乡建委、

区城市管理局、区交通局、区水利局、区农业农村委、区商务委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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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文化旅游委、区卫生健康委、区应急局、区审计局、区国资委、

区市场监管局、区统计局、区乡村振兴局、区林业局、区供销合

作社、区总工会、区妇联、区残联、区红十字会、武警武隆中队、

区档案馆、区畜牧发展中心、区融媒体中心、区消防救援支队、

区气象局、区旅游产业（集团）公司、区城市发展（集团）公司、

区工业发展（集团）公司、人行武隆支行、国网重庆武隆供电公

司、中国电信武隆分公司、中国移动武隆分公司、中国联通武隆

分公司等单位主要负责人。

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于区公安局、区卫生健康委和区应急局，

分别负责社会治安、卫生健康和安全生产、自然灾害突发事件应

急处置。由区公安局、区卫生健康委、区应急局主要负责人兼任

办公室主任，负责相关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日常工作。

四、武隆区消防安全委员会

主 任：左 军 区政府区长

常务副主任：刘高永 区政府常务副区长

张 永 区政府副区长、公安局局长

副 主 任：区政府办公室联系副主任，区应急局、区消防

救援支队主要负责人

委 员：区委办公室、区政府办公室、区委宣传部、区

发展改革委、区教委、区科技局、区经济信息委、区公安局、区

民政局、区司法局、区财政局、区人力社保局、区规划自然资源

局、区生态环境局、区住房城乡建委、区城市管理局、区交通局、

区水利局、区农业农村委、区商务委、区文化旅游委、区卫生健



－ 9 －

康委、区应急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林业局、区总工会、区消防

救援支队、区委党校、区气象局、区旅游产业（集团）公司、区

城市发展（集团）公司、区工业发展（集团）公司、国网重庆武

隆供电公司等单位主要负责人。

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于区消防救援支队，由区消防救援支队支

队长兼任办公室主任，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。

五、武隆区生态环境委员会

主 任：左 军 区政府区长

副主任：刘高永 区政府常务副区长

邓 涛 区政府副区长

委 员：区政府办公室、区委编办、区发展改革委、区教委、

区科技局、区经济信息委、区司法局、区财政局、区人力社保局、

区规划自然资源局、区生态环境局、区住房城乡建委、区城市管

理局、区交通局、区水利局、区农业农村委、区商务委、区文化

旅游委、区卫生健康委、区应急局、区审计局、区国资委、区市

场监管局、区统计局、区信访办、区林业局、区供销合作社、区

金融服务中心、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、区招商中心、区畜牧发展

中心、区世遗中心、区税务局、区气象局、区旅游产业（集团）

公司、区城市发展（集团）公司、区工业发展（集团）公司等单

位主要负责人，区法院、区检察院、区委组织部、区委宣传部、

区公安局分管负责人。

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于区生态环境局，由区生态环境局主要负

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，承担委员会日常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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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武隆区粮食安全行政首长责任制考核领导小组

组 长：左 军 区政府区长

副组长：刘高永 区政府常务副区长

马应华 区政府副区长

张 凯 区政府副区长

张 永 区政府副区长、公安局局长

何圣春 区政府副区长

邓 涛 区政府副区长

成 员：区政府办公室、区发展改革委、区经济信息委、区

财政局、区规划自然资源局、区生态环境局、区水利局、区农业

农村委、区商务委、区市场监管局、武隆调查队、农发行武隆支

行、各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主要负责人；区纪委监委机

关、区委组织部、区公安局分管负责人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区发展改革委，由区发展改革委主要

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，区发展改革委、区财政局、区规划自然

资源局、区生态环境局、区水利局、区农业农村委、区商务委、

区市场监管局分管负责人兼任办公室副主任。

领导小组工作职责：根据重庆市粮食安全行政首长责任制考

核工作组办公室发布的年度粮食安全行政首长责任制考核工作

方案确定的工作任务，以及阶段性工作目标，制定全区年度粮食

安全行政首长责任考核方案。根据全区年度经济社会发展考核指

标要求，组织考核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对区级各部门、各乡镇（街

道）粮食安全行政首长责任制落实情况进行考核。根据考核结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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拟定考核等次、奖惩措施、约谈对象等，按程序审定后，向区级

各部门、各乡镇（街道）通报考核结果。研究确定考核工作重大

事项，协调解决考核工作中重大问题。

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职责：负责落实考核工作组确定的各项

考核工作任务。组织制定年度考核工作方案，统筹协调年度考核

工作，组织部门开展考核落实情况自查评分等工作。根据考核领

导小组决定，起草对区级各部门、各乡镇（街道）考核结果的通

报、奖惩、整改等文件，提交考核结果运用建议。整理汇总考核

年度日常监督检查情况，建立健全考核工作相关制度和资料档

案，承担考核工作组安排的其他工作。

领导小组实行工作会议制度，工作会议由组长或其委托的副

组长召集，根据工作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召开，参加人员为领导小

组成员，必要时可邀请其他区级有关部门（单位）负责人参加。

七、武隆区“菜篮子”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左 军 区政府区长

副组长：刘高永 区政府常务副区长

何圣春 区政府副区长

成 员：区政府办公室、区发展改革委、区财政局、区规划

自然资源局、区生态环境局、区住房城乡建委、区城市管理局、

区交通局、区水利局、区农业农村委、区商务委、区卫生健康委、

区市场监管局、区统计局、区供销合作社、区畜牧发展中心、区

金融服务中心、武隆调查队等单位主要负责人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区农业农村委，由区农业农村委主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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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，区农业农村委分管负责人兼任办公室副

主任，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。

八、武隆区征兵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左 军 区政府区长

副组长：刘高永 区政府常务副区长

马宏伟 区委常委、人武部政委

齐永生 区人武部部长

成 员：区政府办公室、区人武部、区委组织部、区委宣传

部、区委网信办、区教委、区财政局、区公安局、区人力社保局、

区交通局、区卫生健康委、区退役军人事务局、区总工会、团区

委、区妇联、区融媒体中心等单位主要负责人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征兵事务中心。办公室主任由区人武

部政委和部长兼任，办公室副主任由区政府办公室、区人武部分

管负责人兼任；区征兵事务中心与区征兵办公室两块牌子、合署

办公。

九、武隆区新型智慧城市建设领导小组

组 长：左 军 区政府区长

副组长：刘高永 区政府常务副区长

马应华 区政府副区长

黄 昕 区政府副区长

张 凯 区政府副区长

张 永 区政府副区长、公安局局长

何圣春 区政府副区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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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 印 区政府副区长

邓 涛 区政府副区长

成 员：区政府办公室、区委组织部、区委网信办、区发展

改革委、区教委、区科技局、区经济信息委、区公安局、区民政

局、区财政局、区人力社保局、区规划自然资源局、区生态环境

局、区住房城乡建委、区城市管理局、区交通局、区水利局、区

农业农村委、区商务委、区文化旅游委、区卫生健康委、区市场

监管局、区乡村振兴局、区金融服务中心、区招商中心等单位主

要负责人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区经济信息委（区大数据发展局），

由区经济信息委主要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，承担领导小组日常

工作。

十、武隆区巩固国家卫生区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左 军 区政府区长

副组长：刘高永 区政府常务副区长

苏惠勇 区政府副区长

黄 昕 区政府副区长

张 凯 区政府副区长

张 永 区政府副区长、公安局局长

何圣春 区政府副区长

刘 印 区政府副区长

邓 涛 区政府副区长

成 员：区政府办公室、区委宣传部、区教委、区公安局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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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民政局、区财政局、区规划自然资源局、区生态环境局、区住

房城乡建委、区城市管理局、区交通局、区水利局、区商务委、

区文化旅游委、区卫生健康委、区应急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供

销合作社、区畜牧发展中心、区融媒体中心、区旅游产业（集团）

公司、区城市发展（集团）公司、凤山街道办事处、芙蓉街道办

事处等单位主要负责人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区卫生健康委，由区卫生健康委主要

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，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。

十一、武隆区城市提升领导小组及专项工作小组

（一）城市提升领导小组。

组 长：左 军 区政府区长

副组长：刘高永 区政府常务副区长

马应华 区政府副区长

张 凯 区政府副区长

张 永 区政府副区长、公安局局长

何圣春 区政府副区长

刘 印 区政府副区长

邓 涛 区政府副区长

成 员：区政府办公室、区发展改革委、区教委、区科技局、

区经济信息委、区公安局、区民政局、区司法局、区财政局、区

人力社保局、区规划自然资源局、区生态环境局、区住房城乡建

委、区城市管理局、区交通局、区水利局、区农业农村委、区商

务委、区文化旅游委、区卫生健康委、区国资委、区招商中心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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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规划管理中心、区经济发展研究中心、区金融服务中心、区人

防指挥中心、区旅游产业（集团）公司、区城市发展（集团）公

司、区工业发展（集团）公司，各街道办事处、各乡镇人民政府

主要负责人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区住房城乡建委，负责领导小组日常

工作。由张凯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，区住房城乡建委主要负责人

兼任办公室副主任。领导小组办公室下设前期工作组、项目协调

组、资金保障组、新闻宣传组、监督考核组，具体负责推进城市

提升相关工作，协调服务各专项工作小组开展工作。

（二）城市提升专项工作小组。

1. 新总体规划编制专项小组。

组 长：左 军 区政府区长

常务副组长：张 凯 区政府副区长

副 组 长：区规划自然资源局、区住房城乡建委主要负责人

2. 土地出让管理提升专项小组。

组 长：张 凯 区政府副区长

副组长：区规划自然资源局主要负责人

3. 城市形象提升专项小组。

组 长：张 凯 区政府副区长

副组长：区规划自然资源局、区住房城乡建委、区城市管理

局主要负责人

4. 城市综合管理提升专项小组。

组 长：张 凯 区政府副区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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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 永 区政府副区长、公安局局长

副组长：区城市管理局主要负责人，区公安局分管负责人

5. 综合交通提升专项小组。

组 长：刘 印 区政府副区长

副组长：区交通局主要负责人

6. 基础设施“四网”建设提升专项小组。

组 长：刘高永 区政府常务副区长

副 组 长：马应华 区政府副区长

张 永 区政府副区长、公安局局长

何圣春 区政府副区长

执行副组长：区发展改革委、区经济信息委、区水利局、区

应急局主要负责人

7. 保护自然山水资源专项小组。

组 长：张 凯 区政府副区长

副组长：区规划自然资源局、区住房城乡建委、区城市管理

局、区水利局、区林业局主要负责人

8. 人文品质提升专项小组。

组 长：刘 印 区政府副区长

副组长：区文化旅游委主要负责人

9. “城市步道”特色品牌专项小组。

组 长：张 凯 区政府副区长

副组长：区城市管理局主要负责人

10. 文旅融合提升专项小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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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 长：刘 印 区政府副区长

副组长：区文化旅游委主要负责人

11. 城市服务功能提升专项小组。

组 长：张 凯 区政府副区长

副组长：区规划自然资源局主要负责人

12. 完善和延伸优质公共服务功能专项小组。

组 长：黄 昕 区政府副区长

刘 印 区政府副区长

副组长：区教委、区文化旅游委、区卫生健康委主要负责人

13. 居住环境提升专项小组。

组 长：张 凯 区政府副区长

副组长：区规划自然资源局、区住房城乡建委主要负责人

14. 城市创新提升专项小组。

组 长：马应华 区政府副区长

邓 涛 区政府副区长

副组长：区科技局、区商务委主要负责人，区委组织部分管

负责人

专项工作小组主要负责落实城市提升领导小组有关工作部

署，牵头抓好专项工作落实。根据工作需要，实时更新各专项工

作，补充完善《武隆区城市提升行动计划专项工作任务分解表》，

不断增强城市提升工作实效。建立专项工作小组工作机制，并对

专项工作涉及责任部门和单位工作情况进行监督、检查和考核。

十二、武隆区政府性债务管理（政府性债务风险事件应急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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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）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左 军 区政府区长

副组长：刘高永 区政府常务副区长

成 员：区政府办公室、区发展改革委、区教委、区经济信

息委、区公安局、区民政局、区司法局、区财政局、区人力社保

局、区规划自然资源局、区生态环境局、区住房城乡建委、区城

市管理局、区交通局、区水利局、区农业农村委、区商务委、区

文化旅游委、区卫生健康委、区审计局、区应急局、区国资委、

区乡村振兴局、区林业局、区供销合作社、区金融服务中心、人

行武隆支行、武隆银保监管组、区旅游产业（集团）公司、区城

市发展（集团）公司、区工业发展（集团）公司主要负责人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区财政局，由区财政局主要负责人兼

任办公室主任，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。

十三、武隆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左 军 区政府区长

副组长：刘高永 区政府常务副区长

刘 印 区政府副区长

成 员：区委办公室、区政府办公室、区委组织部、区委宣

传部、区委政法委、区委编办、区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、区

发展改革委、区教委、区经济信息委、区公安局、区财政局、区

人力社保局、区规划自然资源局、区住房城乡建委、区交通局、

区文化旅游委、区卫生健康委、区应急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政

协教科文卫委、区残联等单位主要负责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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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区教委，由区教委主要负责人兼任办

公室主任，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。

十四、武隆区职业病防治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左 军 区政府区长

副组长：黄 昕 区政府副区长

成 员：区政府办公室、区委宣传部、区发展改革委、区经

济信息委、区民政局、区司法局、区财政局、区人力社保局、区

生态环境局、区住房城乡建委、区交通局、区水利局、区商务委、

区卫生健康委、区应急局、区国资委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医保局、

区总工会等单位主要负责人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区卫生健康委，由区卫生健康委主要

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，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。

十五、武隆区计划生育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左 军 区政府区长

副组长：黄 昕 区政府副区长

成 员：区政府办公室、区委宣传部、区人大教科文卫委、

区政协人资环建委、区发展改革委、区教委、区科技局、区公安

局、区民政局、区财政局、区人力社保局、区规划自然资源局、

区农业农村委、区文化旅游委、区卫生健康委、区市场监管局、

区统计局、区乡村振兴局、区总工会、团区委、区妇联、区计生

协会等单位主要负责人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区卫生健康委，由区卫生健康委主要

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，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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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六、武隆区慢性病防治与慢性病综合防控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左 军 区政府区长

副组长：黄 昕 区政府副区长

成 员：区政府办公室、区委宣传部、区委网信办、区委编

办、区发展改革委、区教委、区公安局、区民政局、区财政局、

区人力社保局、区城市管理局、区交通局、区商务委、区文化旅

游委、区卫生健康委、区应急局、区医保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团

区委、区妇联、区总工会、区残联、区融媒体中心、区疾控中心，

各街道办事处、各乡镇人民政府等单位主要负责人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区卫生健康委，由区卫生健康委主要

负责人任办公室主任，区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人、区疾控中心主

要负责人兼任办公室副主任，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。

十七、武隆区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左 军 区政府区长

副组长：张 凯 区政府副区长

成 员：区委办公室、区政府办公室、区委宣传部、区委政

法委、区发展改革委、区教委、区经济信息委、区科技局、区财

政局、区规划自然资源局、区生态环境局、区住房城乡建委、区

交通局、区城市管理局、区水利局、区农业农村委、区文化旅游

委、区卫生健康委、区水利局、区林业局、区乡村振兴局、区总

工会、团区委、区妇联、区融媒体中心，各街道办事处、各乡镇

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区林业局，由区林业局主要负责人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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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办公室主任，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。

十八、武隆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左 军 区政府区长

副组长：刘高永 区政府常务副区长

张 凯 区政府副区长

邓 涛 区政府副区长

成 员：区政府办公室、区委组织部、区委宣传部、区发展

改革委、区教委、区公安局、区民政局、区司法局、区财政局、

区人力社保局、区规划自然资源局、区生态环境局、区住房城乡

建委、区交通局、区农业农村委、区商务委、区文化旅游委、区

卫生健康委、区国资委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供销合作社、区总工

会、团区委、区妇联、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、区融媒体中心、区

税务局、区旅游产业（集团）公司、区城市发展（集团）公司、

区工业发展（集团）公司等单位主要负责人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区城市管理局，由区城市管理局主要

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，承担领导小组日常事务。

十九、武隆区“大棚房”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领导小组

组 长：左 军 区政府区长

副组长：张 凯 区政府副区长

何圣春 区政府副区长

成 员：区政府办公室、区发展改革委、区公安局、区财政

局、区规划自然资源局、区生态环境局、区住房城乡建委、区城

市管理局、区水利局、区农业农村委、区商务委、区文化旅游委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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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林业局、区乡村振兴局、区信访办、区畜牧发展中心等单位主

要负责人。

领导小组下设区专项清理整治行动推进组，具体落实领导小

组决策部署。人员组成如下：

组 长：何圣春 区政府副区长

副组长：区政府办公室联系副主任，区规划自然资源局、区

农业农村委主要负责人

成 员：区财政局、区规划自然资源局、区生态环境局、区

住房城乡建委、区农业农村委、区商务委、区文化旅游委、区林

业局、区信访办、区畜牧发展中心等单位分管负责人。

专项清理整治行动推进组下设办公室于区农业农村委，由区

农业农村委主要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，区农业农村委分管负责

人兼任办公室副主任，负责日常事务。具体工作人员在区农业农

村委、区规划自然资源局抽调，负责领导小组及推进组的日常事

务和信息报送等工作。

二十、交通强区建设领导小组

组 长：左 军 区政府区长

常务副组长：刘高永 区政府常务副区长

副 组 长：张 凯 区政府副区长

张 永 区政府副区长、公安局局长

刘 印 区政府副区长

成 员：区政府办公室、区发展改革委、区科技局、区

经济信息委、区公安局、区司法局、区财政局、区规划自然资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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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、区生态环境局、区住房城乡建委、区城市管理局、区交通局、

区水利局、区农业农村委、区文化旅游委、区应急局、区国资委、

区市场监管局、区乡村振兴局、区商务委、区林业局等单位主要

负责人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区交通局，由刘印同志兼任办公室主

任，区政府办公室联系副主任和区交通局主要负责人兼任办公室

副主任，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。

二十一、武隆区科技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左 军 区政府区长

副组长：马应华 区政府副区长

成 员：区政府办公室、区委组织部、区发展改革委、区教

委、区科技局、区经济信息委、区财政局、区人力社保局、区农

业农村委、区卫生健康委、区国资委、区市场监管局（区知识产

权局）、区科协、区金融服务中心等单位主要负责人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区科技局，由区科技局主要负责人兼

任办公室主任，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。

二十二、武隆区金融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左 军 区政府区长

副组长：刘高永 区政府常务副区长

成 员：区政府办公室、区委政法委、区委网信办、区发展

改革委、区公安局、区财政局、区商务委、区国资委、区统计局、

区金融服务中心、人行武隆支行、武隆银保监管组主要负责人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区金融服务中心，由区金融服务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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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，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。领导小组

根据工作需要，可设立专项工作组，也可建立专项工作协调机制。

二十三、武隆区城市综合管理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左 军 区政府区长

副组长：刘高永 区政府常务副区长

张 凯 区政府副区长

成 员：区委编办、区发展改革委、区教委、区科技局、区

经济信息委、区公安局、区民政局、区司法局、区财政局、区人

力社保局、区规划自然资源局、区生态环境局、区住房城乡建委、

区交通局、区水利局、区商务委、区文化旅游委、区卫生健康委、

区应急局、区国资委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林业局、区机关事务管

理中心、区融媒体中心、凤山街道办事处、芙蓉街道办事处、仙

女山街道办事处、羊角街道办事处、区旅游产业（集团）公司、

区城市发展（集团）公司、武隆火车站、国网重庆武隆供电公司、

中国电信武隆分公司、人保财险武隆支公司、中国人寿武隆支公

司、中国石油武隆经营部、中国移动武隆分公司、中国联通武隆

分公司、区广电网络公司、民生天然气武隆分公司等单位主要负

责人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区城市管理局，由区城市管理局局长

兼任办公室主任，承担领导小组日常事务。

二十四、重庆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建设协调指挥部

指 挥 长：刘高永 区政府常务副区长

副指挥长：马应华 区政府副区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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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 凯 区政府副区长

张 永 区政府副区长、公安局局长

何圣春 区政府副区长

刘 印 区政府副区长（负责指挥部常务工作）

廖劲松 重庆航运建设发展（集团）有限公司总经理

成 员：区政府办公室、区发展改革委、区经济信息委、区

公安局、区财政局、区人力社保局、区规划自然资源局、区生态

环境局、区住房城乡建委、区交通局、区水利局、区应急局、区

林业局、区信访办、区税务局、区城市发展（集团）公司，凤山

街道办事处、芙蓉街道办事处、羊角街道办事处、白马镇人民政

府、江口镇人民政府，白马航电枢纽工程业主单位等单位主要负

责人。

指挥部下设综合协调办公室和征地拆迁移民安置办公室两

个工作机构。

（一）综合协调办公室。

主 任：刘 印 区政府副区长

副主任：区交通局、区发展改革委、区规划自然资源局、区

生态环境局、区水利局、区林业局分管负责人

成 员：区发展改革委、区规划自然资源局、区生态环境局、

区交通局、区水利局、区林业局各抽调 1 名工作人员。

根据工作需要，从涉及乡镇（街道）和相关区级部门共抽调

3 名工作人员，抽调期间暂与原单位工作脱钩，实行集中统一办

公。



－ 26 －

综合协调办公室负责指挥部的日常工作。办公室设在区交通

局，由区交通局分管负责人负责具体工作。主要职责包括：负责

督促落实指挥部议定或交办的事项；组织协调区级相关部门研究

项目推进事项，协调项目建设与各相关单位的关系；配合项目法

人办理项目建设相关手续，协助解决项目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困难

和问题；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。

（二）征地拆迁移民安置办公室。

主 任：何圣春 区政府副区长

副主任：区水利局主要负责人、分管负责人，区公安局、区

人力社保局、区规划自然资源局、区信访办、区城市发展（集团）

公司、凤山街道办事处、芙蓉街道办事处、羊角街道办事处、白

马镇人民政府、江口镇人民政府分管负责人

成 员：根据工作需要，抽调区公安局 2 人、区人力社保局

1 人、区规划自然资源局 1 人、区水利局 6 人、区信访办 1 人、

区征收中心 1 人、区城市发展（集团）公司 1 人，凤山街道办事

处、芙蓉街道办事处、羊角街道办事处、白马镇人民政府、江口

镇人民政府相关人员，抽调期间暂与原单位工作脱钩，实行集中

统一办公。

征地拆迁移民安置办公室负责本项目相关的征地拆迁及移

民安置工作的组织、协调等工作。办公室设在区水利局，由区水

利局分管负责人负责具体工作。主要职责包括：负责移民政策、

法规宣传解释工作，制订本项目征地拆迁移民安置相关的管理办

法等；督促指导项目涉及乡镇和街道的征地拆迁和移民安置补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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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；协调处理土地征用、移民搬迁、基础设施复建、企业迁建

等工作中存在的问题；配合涉及乡镇和街道做好移民信访稳定工

作；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。

二十五、武隆区土地储备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刘高永 区政府常务副区长

副组长：张 凯 区政府副区长

成 员：区政府办公室、区发展改革委、区经济信息委、区

财政局、区司法局、区规划自然资源局、区住房城乡建委、区城

市管理局、区招商中心、区旅游产业（集团）公司、区城市发展

（集团）公司、区工业发展（集团）公司，凤山街道办事处、芙

蓉街道办事处、仙女山街道办事处、羊角街道办事处、白马镇人

民政府、凤来镇人民政府等单位主要负责人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区规划自然资源局，由张凯同志兼任

办公室主任，区规划自然资源局主要负责人和区土地储备中心主

要负责人兼任办公室副主任，承担领导小组日常事务工作。

二十六、武隆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工作领导小

组

组 长：刘高永 区政府常务副区长

副组长：区政府办公室联系副主任，人行武隆支行、区金融

服务中心主要负责人

成 员：区政府办公室、区发展改革委、区科技局、区经济

信息委、区司法局、区财政局、区规划自然资源局、区生态环境

局、区住房城乡建委、区交通局、区水利局、区农业农村委、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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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务委、区文化旅游委、区国资委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林业局、

区供销合作社、区金融服务中心、区税务局、人行武隆支行、武

隆银保监管组等单位主要负责人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人行武隆支行，由人行武隆支行、区

金融服务中心主要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，区发展改革委、区科

技局、区财政局、区生态环境局、区交通局、区水利局、区农业

农村委、区文化旅游委、区林业局、区供销合作社、人行武隆支

行、武隆银保监管组分管负责人任副主任，区内各银行业、证券

业、保险业金融机构、融资性担保机构主要负责人为成员，负责

协调处理日常事务工作。

二十七、全区页岩气勘探开发利用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刘高永 区政府常务副区长

副 组 长：马应华 区政府副区长

张 凯 区政府副区长

张 永 区政府副区长、公安局局长

成 员：区政府办公室、区发展改革委、区经济信息委、

区公安局、区司法局、区财政局、区规划自然资源局、区生态环

境局、区住房城乡建委、区交通局、区水利局、区农业农村委、

区文化旅游委、区应急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统计局、区林业局、

区信访办、区政务办、区招商中心、区税务局、区旅游产业（集

团）公司、区城市发展（集团）公司、区工业发展（集团）公司、

国网重庆武隆供电公司，凤山街道办事处、芙蓉街道办事处、仙

女山街道办事处、羊角街道办事处、白马镇人民政府、平桥镇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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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政府、火炉镇人民政府、鸭江镇人民政府、长坝镇人民政府、

和顺镇人民政府、双河镇人民政府、凤来镇人民政府、沧沟乡人

民政府、白云乡人民政府、大洞河乡人民政府等单位主要负责人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、联合审批组、用地保障组、综合利用

组、安全监管组、纠纷协调组。领导小组办公室设于区发展改革

委，由区发展改革委主任兼任办公室主任，区规划自然资源局、

区经济信息委、区应急局主要负责人兼任办公室副主任。

二十八、武隆区亚行贷款项目协调小组

组 长：刘高永 区政府常务副区长

副组长：何圣春 区政府副区长

成 员：区发展改革委、区财政局、区交通局、区水利局、

区农业农村委、区审计局等单位主要负责人。

项目协调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区发展改革委，由区发展改革委

主要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，区发展改革委、区水利局、区农业

农村委分管负责人兼任办公室副主任，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。

二十九、武隆区军事设施保护委员会

主 任：刘高永 区政府常务副区长

副 主 任：马宏伟 区委常委、人武部政委

齐永生 区人武部部长

成 员：区政府办公室、区人武部、区委宣传部、区委机

要保密局、区发展改革委、区经济信息委、区公安局、区司法局、

区财政局、区规划自然资源局、区住房城乡建委、区交通局、区

商务委、区文化旅游委、区政府外办、武警武隆中队等单位分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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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人。

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于区人武部。由区人武部军事科负责人兼

任办公室主任，联络员由武隆区军事设施保护委员会各成员单位

具体承办人担任。

三十、武隆区建制县区隐性债务风险化解试点工作领导小

组

组 长：刘高永 区政府常务副区长

副组长：区政府办公室联系副主任，区财政局主要负责人

成 员：区政府办公室、区发展改革委、区财政局、区规划

自然资源局、区住房城乡建委、区国资委、区税务局、区旅游产

业（集团）公司、区城市发展（集团）公司、区工业发展（集团）

公司等单位主要负责人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区财政局，由区财政局主要负责人兼

任办公室主任，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。

三十一、武隆区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工作联席会议

组 长：刘高永 区政府常务副区长

副组长：沈江涛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

罗 维 区政协副主席

成 员：区纪委监委机关、区委办公室（档案局）、区政府

办公室、区委宣传部（新闻出版局）、区委统战部（民宗委）、

区委编办、区发展改革委、区教委、区科技局、区经济信息委、

区公安局、区民政局、区司法局、区财政局、区人力社保局、区

规划自然资源局、区生态环境局、区住房城乡建委、区城市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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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、区交通局、区水利局、区农业农村委、区商务委、区文化旅

游委、区卫生健康委、区退役军人事务局、区应急局、区市场监

管局、区医保局、区林业局、区政务办、区残联、区税务局、区

气象局、区消防救援支队、区公积金管理中心、区烟草公司等单

位主要负责人。

联席会议召集人由区政务办主要负责人担任。下设办公室于

区政务办，由区政务办主要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，负责会议的

组织筹备、议定事项的督促落实等日常工作。

三十二、武隆区乡村产业振兴贷款风险补偿金管理领导小

组

组 长：刘高永 区政府常务副区长

副组长：何圣春 区政府副区长

成 员：区政府办公室、区财政局、区农业农村委、区商务

委、区文化旅游委、区林业局、区乡村振兴局、区供销合作社、

区畜牧发展中心、区金融服务中心、人行武隆支行、武隆银保监

管组等涉农部门和各街道办事处、各乡镇人民政府分管负责人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区金融服务中心，由区金融服务中心

主任兼任办公室主任。

三十三、武隆区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刘高永 区政府常务副区长

副组长：区政府办公室、区司法局、区融媒体中心主要负责人

成 员：区发展改革委、区教委、区科技局、区经济信息委、

区公安局、区民政局、区司法局、区财政局、区人力社保局、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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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划自然资源局、区生态环境局、区住房城乡建委、区城市管理

局、区交通局、区水利局、区农业农村委、区商务委、区文化旅

游委、区卫生健康委、区退役军人事务局、区应急局、审计局、

区政府外办、区国资委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统计局、区乡村振兴

局、区医保局、区信访办、区林业局、区政务办、区供销合作社、

区融媒体中心、区旅游产业（集团）公司、区城市发展（集团）

公司、区工业发展（集团）公司，各街道办事处、各乡镇人民政

府等单位主要负责人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区政府办公室，由区政府办公室分管

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，区司法局、区融媒体中心主要负责人兼

任办公室副主任。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工作由区政府办公室政务

公开科承担。

三十四、武隆区政府督查工作协调小组

组 长：刘高永 区政府常务副区长

副组长：区政府办公室主任、联系副主任

成 员：区发展改革委、区教委、区科技局、区经济信息委、

区公安局、区民政局、区司法局、区财政局、区人力社保局、区

规划自然资源局、区生态环境局、区住房城乡建委、区城市管理

局、区交通局、区水利局、区农业农村委、区商务委、区文化旅

游委、区卫生健康委、区退役军人事务局、区应急局、区审计局、

区政府外办、区国资委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统计局、区乡村振兴

局、区医保局、区林业局、区信访办、区政务办有关负责人。

协调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区政府办公室，简称区政府督查办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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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承担协调小组日常工作。由区政府办公室联系副主任兼任区

政府督查办主任，区政府办公室督查科负责人兼任区政府督查办

副主任，负责具体督查工作。

三十五、武隆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

组 长：刘高永 区政府常务副区长

副组长：何圣春 区政府副区长

成 员：区政府办公室、区发展改革委、区公安局、区财政

局、区人力社保局、区规划自然资源局、区农业农村委、区市场

监管局、区乡村振兴局、区林业局、区供销合作社、区畜牧发展

中心、区金融服务中心、区税务局、人行武隆支行、农发行武隆

支行、工行武隆支行、农行武隆支行、建行武隆支行、邮储银行

武隆支行、重庆银行武隆支行、重庆三峡银行武隆支行、重庆农

商行武隆支行、武隆融兴村镇银行等单位分管负责人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人行武隆支行，由人行武隆支行行长

兼任办公室主任，分管副行长任办公室副主任，承担领导小组日

常工作。

三十六、武隆区就业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刘高永 区政府常务副区长

副组长：马应华 区政府副区长

成 员：区政府办公室、区委组织部、区委宣传部、区委编

办、区发展改革委、区教委、区科技局、区经济信息委、区公安

局、区民政局、区财政局、区人力社保局、区住房城乡建委、区

农业农村委、区商务委、区退役军人事务局、区国资委、区市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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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管局、区统计局、区乡村振兴局、区工商联、区总工会、团区

委、区妇联、区残联、区金融服务中心、区税务局、人行武隆支

行等单位主要负责人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区人力社保局，由区人力社保局主要

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，区人力社保局、区财政局分管负责人兼

任办公室副主任，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。

三十七、全区开发建设领域遗留问题处置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刘高永 区政府常务副区长

副组长：张 凯 区政府副区长

刘 印 区政府副区长

成 员：区纪委监委机关、区政府办公室、区法院、区检察

院、区委政法委、区公安局分管负责人；区委网信办、区发展改

革委、区经济信息委、区司法局、区财政局、区人力社保局、区

规划自然资源局、区生态环境局、区住房城乡建委、区城市管理

局、区商务委、区文化旅游委、区审计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林

业局、区信访办、区消防救援支队、区融媒体中心、区招商中心、

区税务局、区旅游产业（集团）公司、区城市发展（集团）公司、

区工业发展（集团）公司、人行武隆支行、武隆银保监管组、国

网重庆武隆供电公司等单位主要负责人。

领导小组分别下设办公室于区住房城乡建委、区旅游产业

（集团）公司，并分别由区住房城乡建委、区旅游产业（集团）

公司分管房地产开发建设的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。仙女山度假

区范围内由下设在区旅游产业（集团）公司的办公室负责处理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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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事务，城区及其他乡镇（街道）范围内由下设在区住房城乡建

委的办公室负责处理日常事务。

三十八、武隆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刘高永 区政府常务副区长

副组长：马应华 区政府副区长

成 员：区经济信息委、区财政局、区市场监管局主要负责

人，区政府办公室、区发展改革委、区科技局、区人力社保局、

区规划自然资源局、区生态环境局、区住房城乡建委、区农业农

村委、区商务委、区文化旅游委、区统计局、区工商联、区金融

服务中心、区税务局、人行武隆支行、武隆银保监管组等单位分

管负责人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区经济信息委，由区经济信息委主要

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，承担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。

三十九、武隆区燃气安全大排查大整治大执法攻坚行动工

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马应华 区政府副区长

副组长：区政府办公室联系副主任，区经济信息委主要负责人

成 员：区政府办公室、区委宣传部、区经济信息委、区教

委、区公安局、区财政局、区规划自然资源局、区住房城乡建委、

区城市管理局、区交通局、区商务委、区文化旅游委、区卫生健

康委、区应急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信访办、区消防救援支队、

区旅游产业（集团）公司、区城市发展（集团）公司、区工业发

展（集团）公司，各街道办事处、各乡镇人民政府等单位主要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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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人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区经济信息委，由区经济信息委主要

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，负责大排查大整治大执法攻坚行动日常

协调调度等工作。

四十、武隆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领导小组

组 长：马应华 区政府副区长

副组长：何圣春 区政府副区长

成 员：区政府办公室、区发展改革委、区科技局、区经济

信息委、区财政局、区规划自然资源局、区生态环境局、区住房

城乡建委、区交通局、区水利局、区农业农村委、区商务委、区

文化旅游委、区乡村振兴局、区林业局、区供销合作社、区金融

服务中心、区旅游产业（集团）公司，仙女山街道办事处、双河

镇人民政府等单位主要负责人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区科技局，由区科技局主要负责人兼

任办公室主任，负责园区工作的组织、协调及日常事务。区科技

局、区农业农村委分管负责人兼任办公室副主任，承担领导小组

日常工作。

四十一、武隆区工业园区发展联席会议

组 长：马应华 区政府副区长

副组长：区政府办公室联系副主任，区经济信息委、区工业

发展（集团）公司主要负责人

成 员：区政府办公室、区发展改革委、区科技局、区经济

信息委、区财政局、区人力社保局、区生态环境局、区规划自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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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源局、区住房城乡建委、区应急局、区消防救援支队、区招商

中心、区工业发展（集团）公司等单位分管负责人。

联席会议召集人由区工业发展（集团）公司主要负责人担任。

下设办公室于区工业发展（集团）公司，由区工业发展（集团）

公司主要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，负责会议的组织筹备、议定事

项的督促落实等日常工作。

四十二、白鹤滩水电站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（武隆段）建设

指挥部

指 挥 长：马应华 区政府副区长

副指挥长：区政府办公室联系副主任，区经济信息委、国网

重庆武隆供电公司主要负责人

成 员：区发展改革委、区经济信息委、区公安局、区规

划自然资源局、区生态环境局、区住房城乡建委、区交通局、区

水利局、区文化旅游委、区应急局、区林业局，凤山街道办事处、

芙蓉街道办事处、白马镇人民政府、平桥镇人民政府、羊角镇人

民政府、火炉镇人民政府、和顺镇人民政府、沧沟乡人民政府等

单位分管负责人。

指挥部下设办公室于区经济信息委，由区经济信息委分管负

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，国网重庆武隆供电公司分管负责人兼任副

主任，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。

四十三、武隆区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马应华 区政府副区长

副组长：区政府办公室联系副主任，区人力社保局、区住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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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乡建委主要负责人

成 员：区政府办公室、区法院、区检察院、区委组织部、

区委宣传部、区发展改革委、区经济信息委、区公安局、区司法

局、区财政局、区人力社保局、区规划自然资源局、区住房城乡

建委、区交通局、区水利局、区农业农村委、区国资委、区市场

监管局、区统计局、区信访办、区总工会、区税务局、区旅游产

业（集团）公司、区城市发展（集团）公司、区工业发展（集团）

公司、区国有资产运营管理公司、人行武隆支行、武隆银保监管

组等单位分管负责人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区人力社保局，由区人力社保局分管

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，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。领导小组下设

重难点案件攻坚处置组，分建设领域、其他领域两个版块，专门

负责重难点案件的处置。

1﹒建设领域攻坚组。

组 长：区住房城乡建委主要负责人

成 员：区教委、区公安局、区住房城乡建委、区城市管理

局、区国资委、区信访办、区总工会、区旅游产业（集团）公司、

区城市发展（集团）公司、区工业发展（集团）公司、区国有资

产运营管理公司等单位分管负责人。

2﹒其他领域攻坚组。

组 长：区人力社保局主要负责人

成 员：区发展改革委、区公安局、区人力社保局、区规划

自然资源局、区交通局、区水利局、区国资委、区信访办、区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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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会等单位分管负责人。

重难点案件攻坚处置组成员单位明确专门工作人员，根据工

作实际，由领导小组办公室召集参与处置工作，特别情况下集中

开展工作。区法院、区检察院各明确 1 名分管负责人和 1 名联系

人参与此项工作。

四十四、武隆区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马应华 区政府副区长

副组长：区政府办公室联系副主任，区人力社保局主要负责人

成 员：区委办公室、区政府办公室、区法院、区委宣传部、

区发展改革委、区教委、区经济信息委、区公安局、区民政局、

区司法局、区财政局、区规划自然资源局、区住房城乡建委、区

交通局、区水利局、区商务委、区文化旅游委、区卫生健康委、

区应急局、区国资委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统计局、区乡村振兴局、

区医保局、区林业局、区总工会、团区委、区妇联、区金融服务

中心、区税务局、区旅游产业（集团）公司、区城市发展（集团）

公司、区工业发展（集团）公司等单位分管负责人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区人力社保局，由区人力社保局主要

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，区人力社保局分管负责人兼任办公室副

主任，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。

四十五、武隆区社会保障监督委员会

主 任：马应华 区政府副区长

副主任：区政府办公室联系副主任，区人力社保局主要负责人

成 员：区教委、区经济信息委、区公安局、区民政局、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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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局、区人力社保局、区卫生健康委、区退役军人事务局、区

审计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医保局、区总工会、区残联、区档案

馆、区税务局、人行武隆支行、中国邮政武隆分公司、区人民医

院等单位分管负责人。

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于区人力社保局，由区人力社保局主要负

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，区人力社保局分管负责人兼任办公室副主

任，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。

四十六、武隆区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马应华 区政府副区长

副组长：区政府办公室联系副主任，区人力社保局主要负责人

成 员：区委宣传部、区信访办、区公安局、区民政局、区

财政局、区人力社保局、区农业农村委、区卫生健康委、区乡村

振兴局、区残联、区税务局等单位分管负责人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区人力社保局，由区人力社保局主要

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，区人力社保局分管负责人兼任办公室副

主任，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。

四十七、武隆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主 任：马应华 区政府副区长

副主任：区政府办公室联系副主任，区人力社保局主要负责人

成 员：区委组织部、区委编办、区信访办、区经济信息委、

区司法局、区财政局、区人力社保局、区总工会、区工商联等单

位分管负责人。

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于区人力社保局，由区人力社保局主要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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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，区人力社保局分管负责人兼任办公室副主

任，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。

四十八、武隆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

主 任：马应华 区政府副区长

副主任：区政府办公室联系副主任，区人力社保局主要负责人

成 员：区政府办公室、区财政局、区人力社保局、区卫生

健康委、区总工会等单位分管负责人。

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于区人力社保局，由区人力社保局主要负

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，区人力社保局分管负责人兼任办公室副主

任，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。

四十九、武隆区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委员会

主 任：马应华 区政府副区长

副主任：区政府办公室联系副主任，区人力社保局主要负责人

成 员：区经济信息委、区人力社保局、区总工会、区工商

联等单位主要负责人。

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于区人力社保局，由区人力社保局主要负

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，区人力社保局分管负责人兼任办公室副主

任，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。

五十、武隆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联席会议

组 长：马应华 区政府副区长

副组长：区政府办公室联系副主任，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，

区科技局、区科协、区社科联主要负责人

成 员：区政府办公室、区委宣传部、区发展改革委、区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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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、区科技局、区经济信息委、区公安局、区司法局、区财政局、

区人力社保局、区规划自然资源局、区生态环境局、区住房城乡

建委、区城市管理局、区交通局、区农业农村委、区商务委、区

文化旅游委、区卫生健康委、区应急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林业

局、区气象局、区总工会、团区委、区妇联、区科协、区社科联

等单位分管负责人。

联席会议下设办公室于区科技局，由区科技局主要负责人兼

任办公室主任，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。办公室成员由区委宣传

部、区教委、区科技局、区科协、区社科联有关负责人组成。

五十一、武隆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黄 昕 区政府副区长

副组长：区政府办公室联系副主任，区民政局主要负责人

成 员：区政府办公室、区委宣传部、区委政法委、区委网

信办、区人大社会建设委、区关工委、区法院、区检察院、区发

展改革委、区教委、区科技局、区经济信息委、区公安局、区民

政局、区司法局、区财政局、区人力社保局、区住房城乡建委、

区交通局、区农业农村委、区文化旅游委、区卫生健康委、区应

急局、区国资委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统计局、区医保局、区总工

会、团区委、区妇联、区科协、区残联、区工商联、区融媒体中

心、区税务局、区烟草公司等单位分管负责人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区民政局，由区民政局主要负责人兼

任办公室主任，区民政局分管负责人兼任办公室常务副主任，区

法院、区检察院、区委网信办、区教委、区公安局、区卫生健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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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、团区委、区妇联等单位分管负责人兼任办公室副主任，承担

领导小组日常工作。

五十二、武隆区地方病防治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黄 昕 区政府副区长

副组长：区政府办公室联系副主任，区卫生健康委主要负责人

成 员：区委宣传部、区发展改革委、区教委、区经济信息

委、区民政局、区财政局、区城市管理局、区水利局、区农业农

村委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乡村振兴局、区医保局、区残联，各街

道办事处、各乡镇人民政府等单位主要负责人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区卫生健康委，由区卫生健康委主要

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，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。

五十三、武隆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

主 任：黄 昕 区政府副区长

副组长：区政府办公室联系副主任，区卫生健康委主要负责人

委 员：区委办公室、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、区政府办公室、

区政协办公室、区检察院、区委宣传部、区发展改革委、区教委、

区经济信息委、区公安局、区民政局、区财政局、区规划自然资

源局、区生态环境局、区住房城乡建委、区城市管理局、区交通

局、区水利局、区农业农村委、区商务委、区文化旅游委、区卫

生健康委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供销合作社、团区委、区妇联、区

畜牧发展中心、区融媒体中心、区疾控中心等单位主要负责人。

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于区卫生健康委，由区卫生健康委主要负

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，承担委员会日常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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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十四、武隆区免疫规划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黄 昕 区政府副区长

副组长：区政府办公室联系副主任，区卫生健康委主要负责人

成 员：区政府办公室、区委宣传部、区妇联、区教委、区

公安局、区经济信息委、区民政局、区财政局、区交通局、区文

化旅游委、区卫生健康委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融媒体中心，各街

道办事处、各乡镇人民政府分管负责人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区卫生健康委，由区卫生健康委分管

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，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。

五十五、武隆区结核病防治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黄 昕 区政府副区长

副组长：区政府办公室联系副主任，区卫生健康委主要负责人

成 员：区政府办公室、区委宣传部、区发展改革委、区教

委、区科技局、区民政局、区财政局、区卫生健康委、区医保局、

区乡村振兴局、区融媒体中心等单位分管负责人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区卫生健康委，由区卫生健康委分管

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，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。

五十六、武隆区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

主 任：黄 昕 区政府副区长

副主任：区政府办公室联系副主任，区卫生健康委主要负责人

成 员：区政府办公室、区委宣传部、区发展改革委、区教

委、区公安局、区民政局、区司法局、区财政局、区人力社保局、

区住房城乡建委、区城市管理局、区交通局、区农业农村委、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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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旅游委、区卫生健康委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供销合作社、区

总工会、团区委、区妇联、区红十字会、区委党校、区融媒体中

心、区疾控中心等单位分管负责人。

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于区卫生健康委，由区卫生健康委分管负

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，区疾控中心主要负责人兼任办公室副主

任，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。

五十七、武隆区老龄工作委员会

主 任：黄 昕 区政府副区长

副主任：区政府办公室联系副主任，区卫生健康委主要负责人

成 员：区政府办公室、区委组织部、区委宣传部、区委老

干局、区发展改革委、区教委、区科技局、区经济信息委、区公

安局、区民政局、区司法局、区财政局、区人力社保局、区规划

自然资源局、区住房城乡建委、区城市管理局、区交通局、区农

业农村委、区商务委、区文化旅游委、区卫生健康委、区政府外

办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统计局、区医保局、区总工会、团区委、

区妇联、区残联、区税务局、武隆银保监管组等单位负责人。

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于区卫生健康委，由区卫生健康委分管负

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，负责区老龄委日常工作。

五十八、武隆区医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管领导小组

组 长：黄 昕 区政府副区长

副组长：区政府办公室联系副主任，区卫生健康委主要负责人

成 员：区纪委监委机关、区政府办公室、区委组织部、区

发展改革委、区公安局、区民政局、区司法局、区财政局、区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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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社保局、区审计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医保局等单位分管负责

人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区卫生健康委，由区卫生健康委主要

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，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。

五十九、武隆区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黄 昕 区政府副区长

副组长：区政府办公室联系副主任，区卫生健康委主要负责人

成 员：区政府办公室、区委宣传部、区委编办、区教委、

区经济信息委、区民政局、区财政局、区生态环境局、区交通局、

区城市管理局、区水利局、区商务委、区文化旅游委、区卫生健

康委、区应急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供销合作社、区总工会、区

融媒体中心、区烟草公司，各街道办事处、各乡镇人民政府等单

位分管负责人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区卫生健康委，由区卫生健康委分管

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，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。

六十、武隆区精神卫生防治管理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黄 昕 区政府副区长

副组长：区政府办公室联系副主任，区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，

区卫生健康委主要负责人

成 员：区政府办公室、区委政法委、区公安局、区民政局、

区司法局、区财政局、区人力社保局、区医保局、区残联等单位

分管负责人；区人民医院主要负责人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区卫生健康委，由区卫生健康委主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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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，区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人和区人民医院

院长兼任办公室副主任，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。在区人民医院

设置区精神卫生技术管理办公室，由区人民医院院长兼任办公室

主任，分管副院长兼任办公室副主任，落实 5 名工作人员开展日

常工作。

六十一、老旧小区改造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张 凯 区政府副区长

副组长：区政府办公室联系副主任，区住房城乡建委主要负

责人

成 员：区政府办公室、区委宣传部、区发展改革委、区教

委、区经济信息委、区公安局、区民政局、区财政局、区规划自

然资源局、区住房城乡建委、区城市管理局、区交通局、区水利

局、区审计局、区城市发展（集团）公司、国网重庆武隆供电公

司、中国电信武隆分公司、中国移动武隆分公司、中国联通武隆

分公司、区广电网络公司、凤山街道办事处、芙蓉街道办事处主

要负责人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区住房城乡建委，由区住房城乡建委

主要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，区发展改革委、区财政局、区规划

自然资源局主要负责人兼任办公室副主任，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

作。

六十二、武隆区城镇房屋使用安全排查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张 凯 区政府副区长

副组长：区政府办公室联系副主任，区住房城乡建委主要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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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人

成 员：区政府办公室、区教委、区规划自然资源局、区住

房城乡建委、区交通局、区城市管理局、区商务委、区卫生健康

委、区应急局、区消防救援支队、国网重庆武隆供电公司，各街

道办事处、各乡镇人民政府等单位分管负责人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区住房城乡建委，由区住房城乡建委

分管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，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。

六十三、武隆区违法建设治理工作指挥部

指 挥 长：张 凯 区政府副区长

副指挥长：区政府办公室联系副主任，区城市管理局主要负

责人

成 员：区政府办公室、区委网信办、区人大常委会人代

工委、区公安局、区司法局、区经济信息委、区财政局、区规划

自然资源局、区生态环境局、区住房城乡建委、区城市管理局、

区交通局、区水利局、区农业农村委、区国资委、区市场监管局、

区信访办、区林业局、区政协学习联络委、区旅游产业（集团）

公司、区城市发展（集团）公司、国网重庆武隆供电公司，各街

道办事处、各乡镇人民政府等单位主要负责人。

指挥部下设办公室于区城市管理局，由区城市管理局主要负

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，区城市管理局、区规划自然资源局综合行

政执法支队支队长兼任办公室副主任，承担指挥部日常工作。

六十四、武隆区城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建设与联网工作领

导小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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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 长：张 凯 区政府副区长

副组长：区政府办公室联系副主任，区经济信息委、区城市

管理局主要负责人

成 员：区政府办公室、区发展改革委、区科技局、区公安

局、区财政局、区人力社保局、区规划自然资源局、区生态环境

局、区住房城乡建委、区交通局、区水利局、区商务委、区文化

旅游委、区卫生健康委、区国资委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林业局、

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，凤山街道办事处、芙蓉街道办事处等单位

负责人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区城市管理局，由区城市管理局主要

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，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。

六十五、武隆区欧洲投资银行贷款造林项目领导小组

组 长：张 凯 区政府副区长

副组长：区政府办公室联系副主任，区林业局主要负责人

成 员：区发展改革委、区财政局、区规划自然资源局、区

生态环境局、区农业农村委、区审计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林业

局、区供销合作社等单位分管负责人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区林业局，由区林业局主要负责人兼

任办公室主任，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。

六十六、武隆区车辆超限超载治理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张 永 区政府副区长、公安局局长

刘 印 区政府副区长

副组长：区交通局主要负责人，区公安局分管负责人



－ 50 －

成 员：区政府办公室、区发展改革委、区经济信息委、区

公安局、区财政局、区交通局、区应急局、区司法局、区市场监

管局等单位分管负责人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区交通局，由区交通局分管负责人兼

任办公室主任，分管负责人兼任办公室副主任，承担领导小组日

常工作。

六十七、武隆区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何圣春 区政府副区长

副组长：区政府办公室联系副主任，区农业农村委主要负责人

成 员：区政府办公室、区发展改革委、区公安局、区财政

局、区生态环境局、区农业农村委、区商务委、区市场监管局、

区畜牧发展中心等单位分管负责人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区农业农村委，由区农业农村委主要

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，区农业农村委分管负责人兼任办公室副

主任，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。

六十八、武隆区厕所革命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何圣春 区政府副区长

副组长：区政府办公室联系副主任，区乡村振兴局主要负责人

成 员：区政府办公室、区发展改革委、区财政局、区规划

自然资源局、区生态环境局、区住房城乡建委、区城市管理局、

区农业农村委、区文化旅游委、区卫生健康委，各街道办事处、

各乡镇人民政府等单位主要负责人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区乡村振兴局，由区乡村振兴局主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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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，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。

六十九、武隆区防治动物重大疫病指挥部

指 挥 长：何圣春 区政府副区长

副指挥长：区政府办公室联系副主任，区应急局、区畜牧发

展中心主要负责人

成员：区委网信办、区发展改革委、区经济信息委、区民政

局、区财政局、区规划自然资源局、区生态环境局、区城市管理

局、区交通局、区农业农村委、区商务委、区文化旅游委、区卫

生健康委、区应急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林业局、武警武隆中队、

区畜牧发展中心、武隆银保监管组、中邮武隆区分公司等单位主

要负责人；区政府办公室、区委宣传部、区公安局等单位分管负

责人。

指挥部下设办公室于区畜牧发展中心，由区畜牧发展中心主

要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，承担指挥部日常工作。

七十、武隆区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何圣春 区政府副区长

副组长：区政府办公室联系副主任，区生态环境局、区农业

农村委、区畜牧发展中心主要负责人

成 员：区政府办公室、区发展改革委、区科技局、区财政

局、区规划自然资源局、区生态环境局、区住房城乡建委、区农

业农村委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畜牧发展中心、区税务局、国网重

庆武隆供电公司等单位分管负责人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区畜牧发展中心，由区畜牧发展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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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，承担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。

七十一、武隆区节约用水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何圣春 区政府副区长

副组长：区政府办公室联系副主任，区水利局主要负责人

成 员：区政府办公室、区发展改革委、区教委、区经济信

息委、区规划自然资源局、区住房城乡建委、区城市管理局、区

水利局、区农业农村委、区商务委、区文化旅游委、区卫生健康

委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、区畜牧发展中心等单

位分管负责人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区水利局，由区水利局分管负责人任

办公室主任，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。

七十二、武隆区水土保持委员会

组 长：何圣春 区政府副区长

副组长：区政府办公室联系副主任，区水利局主要负责人

成 员：区政府办公室、区发展改革委、区公安局、区财政

局、区规划自然资源局、区生态环境局、区住房城乡建委、区城

市管理局、区交通局、区水利局、区农业农村委、区应急局、区

林业局、区税务局等单位分管负责人。

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于区水利局，由区水利局主要负责人兼任

办公室主任，区水利局分管负责人兼任办公室副主任，承担委员

会日常工作。

七十三、武隆区农村义务教育学生、学前教育儿童营养改善

计划工作领导小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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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 长：刘 印 区政府副区长

副组长：区政府办公室联系副主任，区教委主要负责人

成 员：区政府办公室、区发展改革委、区教委、区财政局、

区农业农村委、区卫生健康委、区审计局、区市场监管局，各街

道办事处、各乡镇人民政府等单位主要负责人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区教委，由区教委主要负责人兼任办

公室主任，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。

七十四、武隆区教育督导委员会

主 任：刘 印 区政府副区长

副主任：区政府办公室联系副主任，区教委主要负责人

成 员：区委办公室、区政府办公室、区委组织部、区委宣

传部、区委政法委、区委编办、区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、区

发展改革委、区教委、区经济信息委、区公安局、区财政局、区

人力社保局、区规划自然资源局、区住房城乡建委、区交通局、

区文化旅游委、区卫生健康委、区应急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政

协科教文卫委、区残联等单位主要负责人。

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于区教委，由区教委主要负责人兼任办公

室主任，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。

七十五、武隆区铁路建设协调指挥部

指 挥 长：刘 印 区政府副区长

副指挥长：区政府办公室联系副主任，区交通局主要负责人

成 员：区发展改革委、区经济信息委、区公安局、区财

政局、区规划自然资源局、区生态环境局、区交通局、区水利局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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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林业局，有关街道办事处、乡镇人民政府等单位分管负责人。

指挥部下设办公室于区交通局，由区交通局分管负责人兼任

办公室主任，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。

七十六、渝湘高速扩能、武道高速和武两高速建设协调指挥

部

指 挥 长：刘 印 区政府副区长

副指挥长：区政府办公室联系副主任，区交通局主要负责人

成 员：区发展改革委、区经济信息委、区公安局、区财

政局、区规划自然资源局、区生态环境局、区交通局、区水利局、

区林业局，有关街道办事处、乡镇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。

指挥部下设办公室于区交通局，由区交通局分管负责人兼任

办公室主任，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。

七十七、武隆区电子商务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邓 涛 区政府副区长

副组长：区政府办公室联系副主任，区商务委主要负责人

成 员：区政府办公室、区委宣传部、区教委、区科技局、

区经济信息委、区公安局、区财政局、区人力社保局、区规划自

然资源局、区住房城乡建委、区交通局、区农业农村委、区商务

委、区文化旅游委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统计局、区乡村振兴局、

区林业局、区供销合作社、团区委、区妇联、区融媒体中心、区

金融服务中心、区税务局、区旅游产业（集团）公司、人行武隆

支行，各街道办事处、各乡镇人民政府等单位主要负责人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区商务委，由区商务委主要负责人兼

http://183.66.64.61:8082/zfxx/web_show_72455.shtml
http://183.66.64.61:8082/zfxx/web_show_72414.shtml
http://183.66.64.61:8082/zfxx/web_show_72414.s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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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办公室主任，区农业农村委、区商务委、区供销合作社分管负

责人兼任办公室副主任，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。

七十八、武陵山区（渝东南）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

区建设管理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刘 印 区政府副区长

副组长：区政府办公室联系副主任，区文化旅游委主要负责人

成 员：区政府办公室、区政协社法民宗委、区发展改革委、

区教委、区财政局、区规划自然资源局、区生态环境局、区住房

城乡建委、区交通局、区农业农村委、区商务委、区乡村振兴局、

区林业局等单位分管负责人；石桥乡人民政府、文复乡人民政府、

后坪乡人民政府、浩口乡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区文化旅游委，由区文化旅游委主要

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，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。

七十九、武隆区“无废城市”建设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邓 涛 区政府副区长

副组长：区政府办公室联系副主任，区生态环境局主要负责人

成 员：区政府办公室、区发展改革委、区教委、区科技局、

区经济信息委、区公安局、区财政局、区规划自然资源局、区生

态环境局、区住房城乡建委、区城市管理局、区交通局、区水利

局、区农业农村委、区商务委、区文化旅游委、区卫生健康委、

区应急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统计局、区供销合作社、区融媒体

中心、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、区招商中心、区畜牧发展中心、区

税务局、区旅游产业（集团）公司、区城市发展（集团）公司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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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工业发展（集团）公司、人行武隆支行主要负责人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区生态环境局，由区生态环境局主要

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，区生态环境局分管负责人兼任办公室副

主任，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。

八十、武隆区质量提升行动领导小组

组 长：邓 涛 区政府副区长

副组长：区政府办公室联系副主任，区市场监管局主要负责人

成 员：区政府办公室、区委宣传部、区发展改革委、区教

委、区科技局、区经济信息委、区公安局、区民政局、区司法局、

区财政局、区人力社保局、区规划自然资源局、区生态环境局、

区住房城乡建委、区城市管理局、区交通局、区水利局、区农业

农村委、区商务委、区文化旅游委、区卫生健康委、区应急局、

区国资委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统计局、区林业局、区政务办、区

机关事务管理中心、区畜牧发展中心、区金融服务中心、武隆调

查队、区工业发展（集团）公司、人行武隆支行、武隆银保监管

组、中邮武隆区分公司等单位主要负责人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区市场监管局，由区市场监管局主要

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，承担领导小组日常事务。

八十一、武隆区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工作领导

小组

组 长：邓 涛 区政府副区长

副组长：区政府办公室联系副主任，区生态环境局主要负责人

成 员：区政府办公室、区法院、区检察院、区科技局、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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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安局、区司法局、区财政局、区规划自然资源局、区住房城乡

建委、区水利局、区农业农村委、区卫生健康委、区林业局等单

位分管负责人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区生态环境局，由区生态环境局主要

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，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。

八十二、全区公平竞争审查工作部门联席会议

召 集 人：邓 涛 区政府副区长

副召集人：区政府办公室联系副主任，区市场监管局主要负

责人，区发展改革委、区司法局、区财政局、区商务委分管负责

人

成 员：区政府办公室、区发展改革委、区教委、区科技

局、区经济信息委、区民政局、区司法局、区财政局、区规划自

然资源局、区生态环境局、区住房城乡建委、区交通局、区水利

局、区农业农村委、区商务委、区文化旅游委、区卫生健康委、

区国资委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医保局、区政务办、区招商中心、

区税务局、人行武隆支行、武隆银保监管组等单位分管负责人。

联席会议成员因工作变动需调整的，由所在单位提出，报联席会

议备案调整。联席会议可根据工作需要，增补相关部门为成员单

位。

联席会议下设办公室设于区市场监管局，由区市场监管局分

管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，承担联席会议日常工作，完成召集人、

副召集人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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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十三、武隆区长江经济带战略环境评价项目协调小组

组 长：邓 涛 区政府副区长

副组长：区政府办公室联系副主任，区发展改革委、区生态

环境局主要负责人

成 员：区政府办公室、区发展改革委、区经济信息委、区

财政局、区规划自然资源局、区住房城乡建委、区城市管理局、

区交通局、区水利局、区农业农村委、区文化旅游委、区林业局、

区世遗中心、区畜牧发展中心、区气象局、区旅游产业（集团）

公司、区城市发展（集团）公司、区工业发展（集团）公司等单

位主要负责人。

协调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区生态环境局，由区生态环境局主要

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，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。

八十四、武隆区区长质量管理奖评选委员会

主 任：邓 涛 区政府副区长

副主任：区政府办公室联系副主任，区市场监管局主要负责人

成 员：区政府办公室、区委宣传部、区发展改革委、区科

技局、区经济信息委、区公安局、区财政局、区司法局、区生态

环境局、区住房城乡建委、区城市管理局、区农业农村委、区商

务委、区文化旅游委、区卫生健康委、区应急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

区统计局、区畜牧发展中心、区税务局、区工业发展（集团）公

司等单位分管负责人。

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于区市场监管局，由区市场监管局主要负

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，区市场监管局分管负责人兼任办公室副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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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，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。

八十五、全区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邓 涛 区政府副区长

副组长：区政府办公室联系副主任，区市场监管局主要负责人

成 员：区委办公室、区政府办公室、区政协办公室、区法

院、区检察院、区人大财经委、区委组织部、区委宣传部、区委

网信办、区委编办、区发展改革委、区教委、区科技局、区经济

信息委、区公安局、区民政局、区司法局、区财政局、区人力社

保局、区农业农村委、区商务委、区文化旅游委、区政府外办、

区国资委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林业局、区工商联、团区委、区委

党校、区金融服务中心、人行武隆支行、武隆银保监组等单位分

管负责人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区市场监管局，由区市场监管局分管

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，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。

八十六、武隆区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

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邓 涛 区政府副区长

副组长：区政府办公室联系副主任，区市场监管局主要负责人

成 员：区政府办公室、区法院、区检察院、区委宣传部、

区委政法委、区委网信办、区发展改革委、区经济信息委、区公

安局、区司法局、区财政局、区生态环境局、区农业农村委、区

商务委、区文化旅游委、区卫生健康委、区国资委、区市场监管

局、区林业局、区税务局、人行武隆支行、中邮武隆区分公司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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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烟草公司等单位分管负责人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区市场监管局（区知识产权局），由

区市场监管局分管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，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

作。

各议事协调机构领导成员发生调整的，由接任工作的相关领

导同志接续负责相关工作。议事协调机构相关工作终止的，该机

构自行撤销，均不再另行行文。

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 年 4 月 2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区委办公室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监委，区

法院，区检察院，区人武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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